
第四章 采购需求

1.项目说明

1.1 本章内容是根据采购项目的实际需求制定的。

1.2 货物必须为合格产品，质量达到国家有关标准，中标人供货时应当提供

有关货物的合格证明材料等。

1.3 投标人应保证货物是全新、未使用过的合格产品。并完全符合合同规定

的质量、规格和性能的要求。中标人应保证所提供的货物经正确安装、正常运转

和保养后，在其使用寿命期内应具有满意的性能。在货物质量保证期内卖方应对

由于设计、工艺或者材料的缺陷而发生的任何不足或者故障负责。所投产品应提

供详细的技术资料，应有检测报告等详细资料。

1.4 进口产品是指通过中国海关报关验放进入中国境内且产自关境外的产

品。

政府采购应当采购本国产品。招标人确需招标采购进口产品的，应在招投标

活动开始前，按照财政部《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管理办法》（财库〔2007〕119 号）

文件规定办理审核手续，通过财政部门审核后，方可招标采购进口产品，否则招

标人不得招标采购进口产品，投标人不得提供直接进口或者委托进口产品（包括

已进入中国境内的进口产品）。

招标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在采购进口产品时不得拒绝国产相同质量产品的制

造商或代理商参与投标。

2. 招标产品技术规格、要求和数量（包括附件、图纸等）

2.1 采购设备名称及主要技术参数、数量

序号 货物名称 技术参数要求 单位 数量

1
※ 执 法 记

录仪

1.外形尺寸：设备外形尺寸（背夹、外接

设备除外）≤ 100mm×62mm×23mm（长×宽

×厚）。

2.质量：设备质量（外接设备除外）≤160g。

3.屏幕：屏幕尺寸≥2.0 英寸。

★4.屏幕类型：触摸屏。

套 118



5.防护级别：≥IP66。

6.可旋转摄像头：设备具有双摄像头，可

垂直旋转 180°，支持广角和微距拍摄。

7.数据接口检验：应符合 GA/T947.4-2015

中 5.1 的要求。

8.数字变倍功能：执法记录仪具有数字变

倍功能。支持外接摄像头，可通过线控进

行拍照和录像。

9.重点文件标记功能：执法仪在摄录过程

中应能通过一键操作的方式对重点文件进

行标记，标记方式应为原文件名中包含

IMP, 标记文件应能在管理平台中进行检

索，并可与其他文件进行区分。

10.一键切换功能检验：执法仪应能在录像

时按下录音键保存当前录像文件后开始录

音，在录音时按下录像键保存当前录音文

件后开始录像。

11.抓拍功能检验：在摄像的过程中实现抓

拍照片，抓拍照片与视频分辨率相同，且

不影响正常摄录。

12.遥控操作:执法记录仪可选遥控器来实

现无线蓝牙遥控录像和拍照。

★13.对比度检验：执法记录仪显示屏全场

黑测试信号.显示全场白和全场黑测试信

号亮度值的对比≥1980:1。

14.视场角检验：执法记录仪摄像头的水平

视场角应≥120 度。

15.几何失真检验：执法仪的视频在厂家声

明的所有分辨率条件下几何失真应小于或



等于 20%。

16.照片分辨力检验：执法仪拍摄的照片分

辨力≥1000 线（像素 6528*4896）。

17.电池充电时间及可重复充电次数检验：

电池充电时间≤8h；可重复充电次数

应>300 次，充放电 300 次时电池容量衰减

不应大于 20%。

18. 电 池 保 护 检 验 ： 电 池 保 护 符 合

GB/T18287-2013 的要求。

19.电源要求：更换一次电池连续录像时间

≥11 小时。

20.存储：最大可支持 256G 存储。

21.自由跌落试验：2m，水泥地面、任意 4

个面各一次，试验后应能正常工作，存储

的数据不应丢失。

22.按键耐久性检验：电源开关 10000 次；

可动部件 10000 次；模式选择开关 10000

次；快门、录音键、摄像键、PTT 键各 10000

次；液晶显示及开关 10000 次；USB 接口及

连接线 1000 次。

22.可实现无线传输：通过内置全网无线传

输模块，支持语音对讲，视频传输和一键

视频报警。

23.检测依据：符合 GA/T947.2-2015《单警

执法视音频记录系统 第 2部分：执法记录

仪》和 GA/T947.4-2015《单警执法视音频

记录系统 第 4部分：数据接口》中的有关

规定。

24.为保证电池等使用安全，投标产品须具



有防爆认证，并提供相关证书复印件加盖

生产厂家公章。

★25.稳定性：执法记录仪需通过稳定性测

试，且 MTBF≥20000 小时，并提供相关检

测报告复印件加盖生产厂家公章。

26.投标人须提供投标产品的第三方权威

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检测报告带

CMA，CNAS 国际互认标志）提供检测报告复

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上述相关参数均以

检测报告中检测条款为评判依据。

招标人允许偏离范围或者幅度如下：

3.商务条件

3.1 交货期

合同签订后 5日内交货并安装调试完毕。

3.2 交货地点

青岛市区招标人指定地点。

3.3 付款方式

双方合同签订时具体约定。

3.4 验收

3.4.1 货物运抵现场后，招标人将对货物数量、质量、规格等进行检验。如

发现货物和规格或者两者都与合同不符，招标人有权限根据检验结果要求中标人

立即更换或者提出索赔要求。

3.4.2 货物由中标人进行安装，完毕后，招标人应对货物的数量、质量、规

格、性能等进行详细而全面的检验。安装完毕 5 个工作日内，证明货物以及安

装质量无任何问题，由招标人组织的验收小组签署验收报告，作为付款凭据之一。

3.5 质量保证期

3.5.1 质保期：自验收合格之日起 一 年，国家主管部门或者行业标准对货

物本身有更高要求的，从其规定并在合同中约定，投标人亦可提报更长的质保期。

3.5.2 质量保证期内，如果证实货物是有缺陷的，包括潜在的缺陷或者使用



不符合要求的材料等，中标人应立即免费维修或者更换有缺陷的货物或者部件，

保证达到合同规定的技术以及性能要求。如果中标人在收到通知后 5天内没有弥

补缺陷，招标人可自行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但风险和费用由中标人承担，招标

人同时保留通过法律途径进行索赔的权利。

3.6 售后服务

3.6.1 中标人应提供及时周到的售后服务，应保证每季度至少一次上门回访、

检修。

3.6.2 中标人在接招标人通知 1 小时做出响应， 12 小时内到达现场， 24

小时内维修完毕，不能在规定时间内修好的要免费提供备品（机）备件。

注：上述要求以及标注中：

带“★”条款为实质性条款，投标人必须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做出实质性响

应。

带“▲”标注的产品为政府强制采购产品，政府强制采购产品是指财政部、

发展改革委最新发布“节能产品政府采购清单”中的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

带“※”标注的产品为投标人开标时需提供的样品，中标后投标人送至招标

人指定地点封存。投标人提交的样品与投标文件不一致的，由投标人承担相关法

律责任。

带“●”标注的产品为核心产品，系指在非单一产品采购项目中，采购人根

据采购项目技术构成、产品价格比重等合理确定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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